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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宁镇劳务用工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为进一步规范管理乡村公益性岗位用工行为，强化工作责任，

提高工作效率，杜绝拿钱不干事，“吃空饷”的现象，本着“谁

开发、谁负责、谁管理、谁整改”和“定岗、定责、定量、定酬”

的原则，根据省市县有关精神，结合我镇实际，制定考核管理办

法。本办法适用于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

第二章 日常管理制度

第一条 务工人员必须按程序选聘依法签订劳动协议，参加

完岗前培训后上岗。

第二条 村委是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管理主体，坚持“定岗、



定责、定量、定酬”的原则，负责对本村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的

日常管理、考勤及培训和安全教育。

第三条 镇人民政府根据村委会每月提供的乡村公益性岗位

人员考核结果确定岗位补贴并审批核发岗位补贴。

第四条 定岗。各村要建立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会议、考勤、

培训等各项制度和工作台账。每个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要培训到

位，定岗要明确，职责要清楚。

第五条 定量。乡村公益性岗位为全日制用工和临时用工两

类，在明确劳务内容的基础上明确每个月的工作量和标准。乡镇

人民政府和村委会要对乡村公益性岗位实际情况安排与报酬相

匹配的工作时长和工作量，原则上公岗人员每月出勤不少于 22

个工作日。

第六条 定责。各村委会具体负责安排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

工作，负责辖区建制村村道、自然村组道路、巷道的日常养护和

维修管理、保洁；河流垃圾清理、绿化美化、农村饮水村级社级

管网检查维护；林草管护、村公益设施管理、爱心理发、养老服

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日常管理和公共设施管理维护，并且要

制定详细的责任范围。

第七条 定酬。乡村公益性全日制岗位补贴月工资不低于400

元，临时用工日工资不低于 60 元。考勤记录提交镇政府。

第八条 各村要对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进行月考评，不请假

无正当理由在一个月内出现三次以上考核不合格者，经村两委讨



论后作出决定，取消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资格。

第九条 村委会聘用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不得冒名顶替，一

经发现将取消相关人员的工资待遇并由村委会做出相关说明。

第十条 乡村公益性岗位本着以事设岗、以岗定人的原则，

由康宁镇人民政府、各村委会共同负责。

第三章 用工管理

第十一条 集中工作管理和平常管理相结合。村委会专人负

责考勤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上岗和工作质量情况。

第十二条 专人管理和抽查监督相结合。各村要确定一名负

责的村干部负责管理工作，每月做好工作安排、日常出勤记录、

工作完成情况记录，村委会要统一领导和监督。政府分管领导组

织相关人员对全镇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上岗和工作情况现场随

机抽查，根据抽查情况结合村委上报考核情况核定岗位补贴。

第十三条 乡村公益性岗位工作纪律

（一） 严格遵守工作时间。不得擅自离岗，工作期间，确

实有特殊情况需要请假的，严格履行请销假制度，请假一律实行

书面请假，请假人事先写出请假条，由村负责人签字同意后方可

离岗；如有特殊情况，来不及办理请假手续的，可先口头或打电

话请假，事后补办手续，每人每年累计请假时间不得超过 15 天。

（二） 爱岗敬业。对区域内的工作认真负责，有较强的事

业心和责任感。

（三） 遵纪守法，和谐邻里。要遵纪守法和谐邻里关系、



乐于助人、自觉调整邻里矛盾纠纷。

（四） 注重自身安全，发现安全隐患及时上报村委。乡村

公益性岗位人员上下班路途中和上班期间自觉遵守交通安全规

则，运输往返途中不准违章载人；不准超速超载行驶否则一旦发

生安全事故均有自己负责，镇人民政府、村两委两方均不承担任

何责任，凡是请人或是安排人代岗的代岗的上下班期间和途中发

生安全事故均由自己负责，乡镇人民政府、村两委两方均不承担

任何责任。

第四章 奖惩和退出

第十四条 公益性岗位人员的奖惩和退出办法。

（一）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要实行量化考核。各村委会每月

要对乡村公益性人员考核一次，对工作任务要量化，采取积分制，

对没有足额完成劳务数量的或达到工作标准的、劳务出勤时间不

够的或出工不出力等人员，采取扣发岗位补贴等办法，生态护林

员、环卫人员等实行乡镇和业务部门双重管理。

（二）出现以下情况可随时解除协议。

（1）因身体健康状况或者技能水平不适应等原因而不能坚

持正常工作的。

（2）通过其它途径已实现就业的。

（3）无故旷工连续 15 天或者一年内累计旷工 30 天的。

（4）不服从监督管理和考核的。

（5）严重违反用工单位管理制度的。



（6）有违法行为的。

（7）因省市县政策调整需要减少或取消公益性岗位的。

（8）聘用协议签订后本人长期不在岗请人或安排人代岗的。

（9）其它应当及时解除协议的情形。

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属于政府政策支持下的短期就业援助

人员，是政府用集体资金扶持的从业人员，双方系劳务关系，不

能使用劳务法律法规规定的用工或解聘经济补偿金等。

第十五条 双方因履行协议发生争议时，应当自劳动争议发

生之日起，1 年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

不服的，可自接到裁决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康宁镇乡村公益性岗位工作领导小组制

定，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本细则若与国家、省市县相关

政策矛盾时，以国家、省市县政策为准。

兴县康宁镇人民政府

2025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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